海南省心理健康云平台网络专线租用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海南省心理健康云平台网络专线租用采购项目

采购人：海南省安宁医院。
采购内容：通信链路服务。
预算金额（最高限价）：本项目总预算13.92万。
二、服务内容
1、项目背景
为全面掌握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精准筛查青少年心理风险隐患，建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的心理健康服务机制，切实筑牢全省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屏障，我中心已承接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专项工作。

本次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专项工作涵盖海量青少年数据采集、信息统计分析、风险分级研判、档案动态管理、数据上传汇总及专项业务协同调度等核心工作，业务数据量大、实时性要求高、数据传输安全性与稳定性标准严苛，对网络专线的带宽速率、传输稳定性、网络安全性及持续运行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2、服务内容

为采购方提供1条1G互联网专线服务，满足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工作正常开展。

	序号
	业务名称
	数量（条）
	速率
	月租单价（万元/月）
	安装地址

	1
	互联网服务业务
	1
	≥1G
	1.16
	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技术服务要求

1.带宽要求：1G上下行带宽对称，光纤传输光衰减≤0.22dB/km。

2.通路可用率：电路服务业务通路可用率≥99.95%。

3.时延要求

(1)端到端单向时延参考值：<8ms/1000km；

(2)业务时延抖动≤20ms。

4.丢包率要求：以太网接口丢包率≤1×10⁻³；

5.故障响应与恢复要求

（1）响应时效：故障发生后立即响应，需现场处理的，在道路畅通无拥塞情况下，1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

（2）恢复时效：平均故障恢复时间＜3小时，业务中断3小时内线路恢复百分比≥95%。

（3）故障申告：配置专属客户经理，统一故障申告渠道，保障问题反馈高效对接。

6.业务开通与调测

（1）业务开通以采购方与投标方商定的接口点外侧间业务全程测通为标准，开通时间以最晚一端开通为准。

（2）投标方负责协助采购方完成用户端网络设备的调测，确保专线正常投入使用。

7.日常服务与运维要求

（1）网络运维：投标方对线路进行7×24小时不间断监控、维护，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2）客服支撑：提供7×24小时客户响应电话，配备专门客户工程师，作为专属沟通渠道，提供技术业务咨询服务；特大故障时，客户工程师需快速调度资源完成故障修复。

（3）报告提交：定期提供电路运行服务报告，包括半年度、年度报告。

（4）移机与配套服务：服务期内为采购方提供至少1次免费移机服务，移机过程需提前制定方案，与采购方确认时间，移机期间尽量减少业务中断时间，移机完成后完成全流程调测；

8.供应商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投标人具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提供相应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成果验收
由海南省安宁医院负责对项目进行全面的验收。验收标准：
（1）专线验收指标为：平均时延≤1ms

4、服务时间和地点及付款条件
（1）服务期（履行期限）：1年；
（2）履行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
1.本项目服务期为12个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其中每年2月、8月为非服务月份，以实际使用月份计费。每月服务费最多为人民币1.16万元，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3.92万元（最终以中标金额为准）。

2.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供应商于每个服务月份结束后的次月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该月服务确认单、正规发票及付款申请。采购人审核确认后，在法定要求时间内向供应商支付当月服务费（人民币1.16万元）。依此类推，直至全部服务月份费用支付完毕。

3.因投标方（服务供应商）原因导致以下情形的，采购方有权依据本条款追究投标方责任：

（1）追究情形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投标方严重违约，采购方有权启动责任追究程序：

① 因投标方网络中断、设备故障或运维失职，导致采购方心理筛查业务单次中断超过6小时，或单次中断影响用户数超过100人，或单月内同类中断累计发生3次及以上；

② 因投标方未按约定时效到达现场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恢复业务，导致采购方心理筛查数据丢失、损坏或无法采集，造成业务实质性损失；

③ 因投标方维护不当、操作失误或安全防护不到位，导致采购方心理筛查数据泄露、被篡改或被非法访问。

（2）追究方式

发生上述情形时，采购方可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① 书面警告：要求投标方在3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限期消除隐患；

② 扣减服务费：按当月服务费的 10%~30% 予以扣减，具体比例由采购方根据中断时长、影响范围及后果严重程度确定；

③ 终止合同：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采购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剩余服务费，已支付费用投标方应按未服务月份比例退还；

④追究赔偿责任：因投标方原因造成采购方数据丢失、业务中断等直接经济损失的，投标方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以实际损失为限，但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30%。

（3）免责情形

因以下不可抗力或非投标方原因导致故障的，投标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① 自然灾害、战争、恐怖活动等不可抗力事件；

② 采购方设备、软件或人为操作不当导致的故障；

③ 电信运营商骨干网络大面积故障（需提供有效证明）；

④ 国家或省级网络安全管理部门要求的紧急断网或管控措施。
注：

实际支付进度以财政厅下达资金为准，因财政资金下达问题导致无法按时支付的，采购人不构成违约，亦不承担相关责任。

每年2月、8月为非服务月份，该月不产生服务费，亦不支付当月费用。

若合同签订日非当月1日，首月服务费按实际服务天数折算支付，后续整月按1.16万元/月支付。

（4）验收要求：按招标文件服务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